附件4
2024年长沙市城区小学升初中
微机派位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完善小学升初中微机派位工作，确保每个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教发〔2021〕16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办法》（长办发〔2016〕5号）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通知》（长政办发〔2022〕2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小学升初中招生的基本原则为“区为主，保入学；市协调，保公平”。公办学校按照单校划片（含对口升学、配套入学）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校划片的方式为“相对就近、免试入学、指标到校、微机派位”。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初中招生按照“谁审批、谁管理”原则，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微机派位，随机录取。
二、派位办法
公办学校派位。依据当年派位计划数和学生志愿填报人数进行，当志愿填报人数小于或等于志愿学校派位计划数时，计算机派位系统依据学生志愿自动分配到该志愿初中学校；否则按照计划人数随机分配到该小学对应的初中学校。
民办学校、子弟学校派位。依据民办学校、子弟学校派位计划数和学生志愿填报人数进行，当志愿填报人数小于或等于志愿学校派位计划数时，计算机派位系统依据学生志愿自动分配到该志愿初中学校；否则按照计划人数随机分配到该志愿初中学校。
捆绑派位。为便于家长接送双（多）胞胎子女上下学，更好履行家长监护责任，在微机派位志愿填报前家长可以自愿申请双（多）胞胎子女以捆绑方式派位到同一所初中学校（包括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子弟学校）就读。一旦选择以捆绑方式派位，家长需要在申请表中明确其中一个孩子作为代表参加微机派位，其他孩子则共享派位结果。微机派位志愿填报前未申请以捆绑方式派位的双（多）胞胎子女，视为自动放弃，过期不再受理，不能以捆绑方式安排入学。
三、派位计划
（一）公办学校派位计划
各初中学校根据学校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4月1日前向所在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申报当年招生计划。6月中旬，市教育局根据小学毕业生人数，结合提前录取学生数核定每个学校招生计划，并下发初中学校微机派位指标数。区教育局根据各小学参加微机派位毕业生人数和初中学校招生计划数，合理制定本区小学毕业生微机派位指标分配方案，报市教育局批准后实施。
（二）民办学校、子弟学校派位计划
民办学校、子弟学校根据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4月1日前向市教育局申报当年招生计划。4月25日前，市教育局审定并下发民办学校、子弟学校的招生计划。民办学校、子弟学校的派位计划面向城区所有自愿选择的小学毕业生，派位后仍有富余学位的征集志愿招生可面向全市自愿选择的小学毕业生。
四、志愿填报
1. 公办志愿填报。学生（家长）根据毕业小学（或跨区组）对应分配的初中学校以及派位计划数，选择其中一所公办学校填报志愿。
2. 民办志愿填报。学生（家长）在充分了解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办学理念、师资水平、基础设施、招生计划、收费标准、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的基础上，自愿选择一所民办学校或子弟学校填报志愿。
3. 实行多校划片的小学毕业生可同时填报一所公办学校志愿和一所民办学校志愿，其中公办学校志愿为必填项，民办学校志愿为选填项；如未派中志愿学校需通过征集志愿方式入读民办学校、子弟学校的，必须填报民办学校或子弟学校志愿。学生在填报民办学校志愿时，必须选择公办学校志愿优先还是民办学校志愿优先（学生只填报公办学校志愿，不填报民办志愿时，计算机系统自动视为公办志愿优先）。
4. 单校划片（对口升学）的学生，若自愿选择民办学校或子弟学校就读，必须填报民办学校或子弟学校志愿（计算机系统自动视为民办志愿优先）。
5. 已被提前录取的配套入学学生、九年制小学部直升学生，特色学校录取学生、项目基地后备人才等均不再参加微机派位以及有富余学位民办学校、子弟学校的征集志愿招生。
五、日程安排
4月1日-15日，外地回长、跨区升学以及配套入学的学生须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4月20日-28日，配套楼盘业主子女提交材料到对应配套初中学校。
5月12日-14日，项目基地接受学生报名；民办一贯制学校小学部直升、特色学校接受网上报名，子弟学校提交系统子弟名单。
5月18日-19日，项目基地、体艺特色学校组织专业测试；外国语特色学校组织入围考察。
5月20日-21日，项目基地上报体艺后备人才预录名单。
5月26日，统一组织对一贯制学校小学部直升、外国语学校特色招生，按照先小学部直升后外国语特色的顺序进行微机派位，随机录取。已派中小学部直升的学生，不再参与外国语特色微机派位。
6月2日前，完成配套入学、特色学校招生等提前批资格审核，下发所有提前批招生预录名单。
6月上旬，区教育局指导各毕业小学做好数据核对。
6月16日，区教育局指导各小学完成微机派位学生志愿填报，并组织外地回长生、跨区生进行微机派位志愿填报。
6月30日上午，全市统一举行2024年城区小学升初中联合微机派位。
7月1日，公布初中学校微机派位结果。
7月6日-8日，富余学位民办学校、子弟学校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7月10日，组织对富余学位民办学校、子弟学校进行微机派位。
六、政策优待
（一）对行动困难的残疾儿童、双盲子女根据家庭住房实行就近照顾安排入学。家长填写《长沙市双盲子女、残疾儿童小学毕业就近分配申请表》，毕业小学初审签字后统一提交到所在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复核，经市教育局中招办审定后在微机派位前实行就近安排。
（二）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取得人才绿卡的高层次人才（具体包括：A类国际顶尖人才，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C类省市级领军人才，D类高级人才），其子女申请就读公办初中学校优待的，4月20日前登录“长沙市一体化人才服务平台”，按要求录入（提交）家庭住房、子女现就读学校和升学意向等信息，由市教育局统一受理，核实资格后按市委高层次人才政策予以安排。
（三）根据《长沙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政联〔2021〕1号），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申请就读城区公办初中学校优待的，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填写《长沙市军人子女小学升初中优待审批表》，并按审批表的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于4月20日前报长沙警备区政治工作处核实，再由长沙警备区政治工作处统一提交长沙市教育局进行联合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按政策享受教育优待。
（四）对烈士子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人民警察一级至二级英模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人民警察子女等符合国家政策的优待对象，参照军人子女有关政策享受教育优待。
七、工作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市教育局中招办联合各区教育局成立城区小学升初中微机派位领导小组，统筹微机派位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和部署。领导小组下设微机派位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微机派位工作的组织实施。
2. 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市教育局统一部署，每年城区小学升初中举行联合微机派位，由各区教育局轮流承办。承办单位需制定《长沙市城区小学升初中联合微机派位工作实施方案》，确保微机派位各项工作有序进行。2024年小学升初中城区联合微机派位工作由天心区教育局牵头组织实施。
3. 强化部门协调。承办区政府要召开教育、公安、交警、公证、电力等部门联席会。教育部门负责微机派位现场和会务资料准备；公安部门负责微机派位现场及外围秩序，及时处置突发事件；交警部门负责维护会场周边交通秩序，保障交通有序畅通；公证部门负责派位工作流程及派位结果的公证；电力部门确保微机派位现场安全用电，及时处置电力突发事件。
4. 注重宣传引导。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宣传、解读小学升初中微机派位政策，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中小学校要配合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主动做好学生和家长的咨询服务。
5. 严明招生纪律。各学校必须严格遵守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入学规定，依法依规招生。严格执行“公民同招、超员摇号”和“公办不择校”招生政策，城区初中微机派位后禁止学生在公办学校之间“二次流动”，坚决杜绝公办学校收取择校生，严禁任何学校组织书面测试、文化择优。






2024年长沙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双（多）胞胎
子女就近入学捆绑派位申请表
	毕业小学
	

	双（多）胞胎
子女信息
	姓名1
（派位）
	
	市学籍号
	

	
	
	
	身份证号
	

	
	姓名2
	
	市学籍号
	

	
	
	
	身份证号
	

	
	姓名3
	
	市学籍号
	

	
	
	
	身份证号
	

	父母姓名
及联系电话
	父亲
	
	手机号码
	

	
	母亲
	
	手机号码
	

	家长捆绑
派位申请
意 见
	为便于家长接送子女入学方便，更好履行家长监护责任，申请双（多）胞胎子女能进入到同一所初中学校就读，请教育行政部门在实行微机派位时，能对本人双（多）胞胎子女实行捆绑派位。
本人自愿以          （填写双胞胎或多胞胎其中之一的姓名）为依据参加派位，其他同胞子女认可其最终派位结果入学。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毕业学
校意见
	
        年　　月　　日

	区教育行政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注：①本表仅限同一父母所生的双（多）胞胎子女申请派位使用，子女毕业小学必须在同一所学校或跨区（外回）到同一派位片区；②申请捆绑派位到同一所初中学校，包括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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